
证券代码：900956           证券简称：东贝B股          公告编号：2020-044 

 

黄石东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组相关财务数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重组项目相关进程 

黄石东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贝 B股”）控股股东

湖北东贝机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贝集团”）筹划向公司除东贝集

团以外的全体股东发行 A 股股票，并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东贝 B股事宜（以下

简称“本次重组”），主要进程如下：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20 年 5月 18日（星期一）上午开

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 5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黄石

东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20 年 5 月 19 日，公司披露了控股股东办理完毕名称变更手续的公告，具体

内容详见《黄石东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名称变更的进展公告》。 

公司于 2020 年 5月 21日召开了七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湖北

东贝机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黄石东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5月 23日披露的相关公告。2020年 6月 23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公司于 2020年 6月 3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湖北东贝机电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黄石东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657号），并于 2020年 6月 20日公



告了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同时公告了本次重组报告书（草案）（修

订稿）。 

公司于 2020年 7月 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1671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黄石东贝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合并、分立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需要公

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收到反馈意见后，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 

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回复,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 8

月 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的《湖北东贝机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

吸收合并黄石东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之反馈意见回复》。 

2020 年 8月 2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将于近日召开工作会议，审核公司控

股股东湖北东贝机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具体

内容详见 2020年 8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黄石东贝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控股股东换股吸收

合并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上述反馈意见

回复内容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8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披露的《湖北东贝机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黄石东贝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之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稿）》及相关文件。 

二、申请财务数据延期的原因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第六十三条规定：“经审计的最近一期财务资料在财务报告截止

日后六个月内有效，特别情况下可申请适当延长，但延长时间至多不超过一个

月”。 

东贝集团与东贝 B 股的经营主体主要位于湖北省黄石市，湖北省是国内疫

情最为严重的地区，自 2020 年 1 月 24 日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直至

5 月 2 日才调整为二级响应。受新冠疫情影响及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各省市均



制定了相应的疫情防控政策，减少人员流动与聚集，执行了严格的防疫措施。受

湖北省及各地的隔离要求、相关单位的内部管理要求等因素影响，东贝集团以及

中介机构的复工时间较晚，中介机构主要采用远程核查和远程办公方式开展工

作，现场审计、函证等核查程序难以顺利开展，导致本次重组的财务资料无法及

时更新。主要具体原因如下： 

1、中介机构人员行程安排受限，未能按计划开展工作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中介机构项目组成员涉及到北京、湖北、广东、四川等

多个地区。本次疫情以来，全国主要地区均制定了行程报备、限制出入、居家（集

中）隔离、核酸检测等不同程度的防疫措施，中介机构人员行程安排受限，无法

及时按计划前往湖北省黄石市开展工作。尤其是考虑到近期北京新冠疫情升级，

导致新发地疫情管控措施加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的主

要经办人员处于北京，中介机构部分人员无法按原计划正常到位，从而本次重组

更新财务资料的相关工作未能按计划及时开展。 

2、疫情期间办公方式调整导致工作效率降低，财务资料更新工作无法如期

进行 

东贝集团与东贝 B 股的经营主体主要位于湖北省黄石市，湖北省是国内疫

情最为严重的地区，自 2020 年 1 月 24 日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直至

5 月 2 日才调整为二级响应。受新冠疫情影响，各省市均制定了相应的疫情防控

政策，减少人员流动与聚集。各机构按照国家部署以及各地政府要求，尽量减少

人员聚集并采用远程办公的方式，导致工作效率受到较大影响。在远程办公的模

式下，东贝集团向各中介机构提供尽调资料的速度比预期有所延迟，财务资料更

新工作无法如期进行。 

3、东贝集团及其子公司的客户和供应商延期复工，函证等核查工作不及预

期 

自武汉市发生新冠疫情以来，我国其他省市也相继发生了新冠疫情。受新冠

疫情及相关防控政策影响，东贝集团及其子公司的客户和供应商均存在不同程度

的延期复工，函证等核查工作进展较慢，询证函的回函率目前未能达到预期水平。

近期，国内新冠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但由于需函证的客户和供应商数量多、情况



复杂、受疫情影响程度不同，达到预期回函水平尚需一定时间。另外，由于近期

国外客户受疫情影响较大，多数国外客户虽正常生产，但管理人员居家办公，函

证回函效率较低。 

三、申请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时限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之相关规定：“（二十一）适当放宽资

本市场相关业务办理时限。适当延长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政许可财务资料有效期

和重组预案披露后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时限。如因受疫情影响确实不能按期

更新财务资料或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司可在充分披露疫情对本次重组的具体

影响后，申请财务资料有效期延长或股东大会通知时间延期 1个月，最多可申请

延期 3 次……”。公司前次已申请将本次重组相关财务数据有效期截止日延期

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根据上述政策，申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财务资料的有

效期在前次申请的基础上延长 1 个月，即财务资料有效期截止日延期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四、本次申请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对公司本次重组的影响 

1、本次重组标的公司会计基础规范、营业状况稳定。截至申请日，标的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动，故已披露的经审计财务数据具有延续性

和可参考性。 

2、本次疫情对公司本次重组更新财务资料的审计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申

请财务资料有效期延长后，公司将竭尽全力与各中介机构落实相关工作，积极推

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序进行。 

3、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黄石东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 月 27 日 


